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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部门法，如同刑法调整着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关系即

刑事法律关系一样，民法调整着一个国家的另一基本法律关

系即民事法律关系。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一

个有法律的国家里没有刑法和民法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

在1979年通过了刑法典，其后历经多次修改，并由全国人大

颁行了多项立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

的多项司法解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健全完备的

刑事法律体系，较好地调整着刑事法律关系，规范着刑法实

践。 我国至今没有民法典，只有一部在1986年模仿苏联民事

立法模式而制定的《民法通则》。时事造英雄，《民法通则

》是时代的产物，它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它应有

的历史作用，对这一点应给予实事求是地肯定，既不能人为

地夸大，也不能人为地缩小。它在步入新世纪后的命运又将

如何呢？ 法学家说，法有良法、恶法之分。《民法通则》是

部恶法吗？显然不是，它毕竟规定了公民、法人的权利及权

利受到侵害后的基本的保护机制；《民法通则》是良法吗？

显然也不是。它制定于80年代初期，时值我国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时期。当时在搞计划经济，只是有条件地承认商品经济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从计划到商品再到市场经济，

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实质性的变化，而仅

有152条干巴巴的《民法通则》又怎能以不变应万变？《民法

通则》的先天、后天不足，日益显现、突出。 这是一部不能

充分保护债权人的法律，也就是北大周明生教授所说的笨法



。何以见得？听听百姓的反映便是。老百姓说，借钱是孙子

，欠钱的是大爷吗。这一句俗语生动形象地道出了现行民事

立法的缺陷和不足。你借了我的钱，从情理上来说，你有求

于我，我帮了你，你应感谢我，我帮了你，怎么反成了你孙

子？你欠了我的钱，怎么你反成了我大爷？按理我应是大爷

，你应是孙子才对呀？！既便我不居功自傲，不施恩图报，

我不当你大爷，也不让你当我孙子，我也不会反成为你孙子

，你反成为我大爷吧？ 再说法律，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吗？不管谁欠了谁，谁帮了谁，谁有恩于谁，至少在法律上

，我们双方应是平等的吧？一个是趾高气扬的大爷，一个是

低声下气的孙子，我们平等吗？百姓说得对，无论在事实上

还是法律上，双方从来就没有平等过。法律没那么深奥，也

没那么神秘，符合情理的，必然也符合法律；反之，符合法

律的也必然符合情理。很难想象统治阶级制定出来的法律根

本就不通情达理，更难于想象统治阶级能用不通情达理的法

律能实现其阶级统治。 法律是这么规定的，道理也是这么讲

的，可严峻的现实就不服这个理儿！当下借钱的的确是孙子

，欠钱的实实在在是大爷，这个残酷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傻

子都明白：是我们的法律出了问题！我们的法律出了什么问

题？三岁孩子都明白：它根本就不能充分地保护我们的债权

人，甚至根本就不保护债权人！换言之，如果现行民事法律

充分保护债权人的话，我们的债权人何以会论为孙子的境地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债务人怎么会趾高气扬地当上了大

爷？！ 一家媒体的一则报道，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大爷孙子图

。宁波的一位债务人，拖欠了一位包工头的为数不少的工程

款。包工头四处追债，不见债务人下落。经多方打听，债务



人此时在北京洽谈一笔业务。包工头还欠下了材料商的材料

款，材料商追债已使包工头有家不能回，躲在外边，惶惶如

惊弓之鸟。包工头破釜沉舟，历尽千辛万苦也赶去了北京。

等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发现了债务人的行踪之时，已是债务

人准备从北京飞回宁波的首都机场。包工头抓住了这最后的

救命稻草，于是令人心酸不已的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衣衫

褴褛胡子拉茬的包工头，抱住了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而又不肖

一顾的债务人的大腿，包工头跪求债务人救他一命，尽快还

给他钱，他的妻儿老小的小命都系在了债务人大人的身上了

，只要债务人大人轻轻地点个头，包工头一家就有救了。趾

高气扬的债务人哪把包工头放在眼里，他厌恶而又极其不耐

烦地强行拖了包工头几米远，甚至恶恨恨地踢了包工头几脚

。这滑稽的一幕，引来首都机场的众人围观。 大家都知道，

这样的一幕绝非偶然，这样的一幕天天都在上演，处处都在

上演。我们已经司空见惯，麻木不仁见怪不怪了。完全有理

由相信，早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民法通则》一天不结束历史

使命，这样的悲剧就将上演一天，我们的债权人就永远的这

样可怜一天！因为这部简陋的国家大法已不能为共和国的公

民遮风挡雨了！！除了良法，有谁会可怜债权人？有谁又有

能力可怜债权人？ 当《民法通则》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性，

及其简陋性、滞后性甚至恶性日益突出的时候，以至在我们

的立法者对此也应有充分、清醒甚至切肤之痛的认识的时候

，丑陋的《民法通则》竟然仍然没有下课之意。近日公布的

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及立法计划里，并没有制定民法典的规划

与计划，民法典不但未列入立法规划，甚至没列入五年立法

规划，这当然是一大憾事，更是一大不解之事！ 远在1804年



，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拿破仑调来了一个炮队对准了议会

大厦。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著名的《法国民

法典》亦称《拿破仑法典》将在这里审议通过。此时的拿破

仑开了腔，尊敬的先生们，你们透过明亮的窗户看到太阳底

下栩栩如生的为何物？议员们赶紧向窗外看去，啊，是大炮

！你拿破仑把大炮弄到这里干什么？！此时的拿破仑又发话

了：尊敬的先生们，如果民法典今天能够通过，它发出的就

是祝贺的礼炮；如果民法典今天不能通过，那它发出的绝不

是礼炮。就这样在拿破仑的大炮之下，催生了著名的《法国

民法典》。 中国的民事活动的基本法《民法通则》的出台，

当其时也！但要想出台这样一部《民法典》，同样需要拿破

仑这样的铁碗人物，现在有吗？将来会出现吗？我们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